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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2〕3736 号

申请人：广州金证研投研数据技术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

海珠区江南大道中 180 号 3302 房。

法定代表人：陈振楠，该单位执行董事。

委托代理人：王国栋，男，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邵诗琴，女，汉族，1996年7月7日出生，住址：

广东省电白县。

申请人广州金证研投研数据技术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邵诗

琴关于经济损失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

审理。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王国栋和被申请人邵诗琴到庭参加庭

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2 年 8 月 11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裁

请求：一、被申请人恢复其删除的工作文件及资料；二、被申请

人赔偿其单位因被申请人恶意删除工作文件和资料造成的经济

损失 123163.21 元；三、被申请人赔偿其单位因被申请人未提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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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月通知解除劳动合同造成的经济损失 3530.77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申请人虚构事实，所述文件丢失真实性

存疑，所有文件数据均不是本人单方面保存，申请人已有多种渠

道妥善保存企业文件数据，不应恶意转嫁风险至本人；二、本人

不认同申请人赔偿损失的要求，其单位无证据证明实际损失，且

其单位所指文件为已发布的文章，说明其单位已接收了本人的二

审底稿；三、本人在向其单位发出《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前》

前已与其单位人事沟通了试用期社保补缴问题，但其单位明确不

予补缴。本人向地税部门举报后，至 2022 年 8 月 7 日，地税部

门向本人反馈申请人仍未为本人补缴社保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未提前 30 天提出离职，且在 2022 年

7 月 6 日交接工作电脑时删除了其个人工作电脑的工作资料，

以上两种行为均对其单位造成经济损失，申请人应支付其单位

126693.98 元作为赔偿，并为其单位恢复工作资料。申请人为

证明其主张，提交了戴尔公司证明、公司制度、恢复清单、交

接表等证据予以证明。被申请人则主张其在职期间已将相关工

作资料发送给了申请人，其是在申请人明确不予补缴试用期社

保后发出的《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》，申请人未举证证明

其单位实际损失情况，故其无需赔偿申请人经济损失，亦无需

为其单位恢复工作资料。本委认为，本案中，申请人未提交直



- 3 -

接有效证据证明其单位与被申请人有明确离职时需交接工作资

料的具体内容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又，根据《广东

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十五条之规定，劳动者承担赔偿责任的前

提，系因过错造成用人单位直接经济损失。据此，申请人要求

被申请人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，应以存在直接经济损失为基础，

而申请人未提交直接有效证据证明被申请人删除工作资料属于

双方应当交接且申请人未留存的资料，以及被申请人提出离职

的行为对其单位造成了何种经济损失及损失金额，亦应承担举

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故此，申请人不具备上述法律规定的存在

直接经济损失的客观要件，其单位要求被申请人赔偿经济损失

及恢复工作资料的仲裁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，本委不

予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，《广

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十五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全部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自

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人逾

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民

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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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 王 博

二○二二年十月十三日

书 记 员 于亚楠


